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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市政府规章

一、对《青岛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作出修改
1.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规范性文件应当载明施行日期。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内容属于阶段性工作的，应当载明有效期，有效期为1年至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1年至3年。”
2.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规范性文件涉及重大行政决策的，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制登记号、统一公布。”
3.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应当听取相关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律师协会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
4.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政府规范性文件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由本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起草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部门规范性文件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起草单位应当依法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5.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经起草单位审核机构合法性审核、集体研究讨论后，报送本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核。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本部门审核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过程中应当听取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的意见。”
6.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七项修改为：“审核机构合法性审核意见书、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意见。”
7.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范性文件未规定有效期的，应当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间隔期最长不超过5年；首次评估应当自施行之日起5年内完成。”
8.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执行的，应当按照规定重新登记、编制登记号、公布、备案，并自公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对拟继续执行且不属于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不再标注有效期。
“标注‘暂行’‘试行’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的，一般不再继续执行。
“规范性文件经评估，拟废止或者宣布失效的，应当予以公布并备案。”
9.将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二条，修改为：“政府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经评估认为应当继续执行的，起草或者实施单位应当在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向本级司法行政部门提交延期申请、评估报告、合法性审核意见。
“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后，认为需要继续执行的，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认为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已经调整的，可以要求起草或者实施单位提供相关依据或者进行补充说明；认为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文件的规定相抵触、不宜继续执行的，可以提出不予延期的建议；认为需要修改的，提出修改建议。”
二、对《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五条、第三十条。
此外，对上述市政府规章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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